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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22〕53 号

申请人：张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穗海人社监字〔2022〕第 50 号

《劳动保障监察投诉案件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办理告知书》

（以下简称涉案告知书），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向本府提起行

政复议申请。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告知书，并要求被申请人按照投

诉登记事项履行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

我收到涉案告知书后认为被申请人没有履行职责。我查阅

了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得知，被申请人应按照前述条例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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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第二款、第三十条第四款履行职责。我投诉用人单位的主

要事项就是劳动合同事宜、被用人单位报复性开除以及用人单

位没有为我购买社保。我申请劳动仲裁时，工作人员要求我提

供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，但是用人单位早就堵死我维护自身权

益的途径。用人单位没有把劳动合同给我，上班的考勤卡也没

有显示单位名称，也没有缴纳社保的证据。据说，用人单位通

过劳务中介给我发放工资，但我不认识任何劳务中介机构，更

没有劳务派遣之类。即便我申请了劳动仲裁，那明摆着失败。

希望能够解决我的问题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我局向申请人出具涉案告知书并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

务产生影响，不属于可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

涉案告知书仅是对申请人诉求中双方存在争议的事项的告

知，我局并没有否定申请人的利益诉求，也未切断申请人的救

济途径，相反还明确告知了申请人对于争议问题的救济方式，

可见涉案告知书并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。因此，申

请人不服涉案告知书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，应

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、

第四十八条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二、我局依照劳动保障监察程序履行了调查职责，不存在

不作为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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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3 月 3 日，申请人通过 12345 热线投诉反映广东某

有限公司未向其出具《解除、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》。

2022 年 3 月 8 日，申请人到我局投诉反映广东某有限公司未将

劳动合同交付其一份、劳动合同没有必备条款、要求恢复工作

以及赔偿失业损失。同时，申请人提供了考勤卡等证据材料。

我局于 2022 年 3 月 8 日立案调查，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向

广东某有限公司送达《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》，要求广东

某有限公司配合调查。2022 年 3 月 16 日，广东某有限公司授

权委托人曹某某前来配合调查并提交资料。

经调查，涉案建设项目总包单位是中国建筑某工程局有限

公司，分包单位是广东某有限公司。关于申请人投诉反映广东

某有限公司未向其出具《解除、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》、

未将劳动合同交付其一份、劳动合同没有必备条款、要求恢复

工作、赔偿失业损失等问题，广东某有限公司主张：1.申请人

不是其员工，系其在涉案建设项目包工头刘某某于 2022 年 1 月

14 日雇用的临时劳务人员；2.申请人劳务费用由刘某某支付，

广东某有限公司并未招用申请人，申请人与广东某有限公司没

有劳动关系；3.申请人提供的考勤卡上面没有其公司的任何信

息，也没有其公司负责人的签名，不能证明申请人与广东某有

限公司存在关联。可见，申请人与广东某有限公司对双方之间

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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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我局依照劳动保障监察程序履行了告知义务，向申请

人告知了争议问题的救济途径

根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对应当通过

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

申请调解、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

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。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，适用本

法：（一）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；（二）因订立、履

行、变更、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；（三）因除名、

辞退和辞职、离职发生的争议；（四）因工作时间、休息休

假、社会保险、福利、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；（五）

因劳动报酬、工伤医疗费、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

议；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。”申请人与用人

单位在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存在争议，属于调解仲裁法调整的

范围。我局结合调查情况，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作出涉案告知

书并邮寄送达申请人。我局作出的涉案告知书符合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四、申请人已经就确认劳动关系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

经核实，2022 年 3 月 9 日，申请人已就确认劳动关系等事

项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2022 年 3 月 15

日，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向申请人出具《受理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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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。因此，我局根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一条规

定，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符合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我局已依照劳动保障监察程序对申请人的投诉进行

了全面调查，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，全面依法履行了工作职

责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3 月 3 日，申请人通过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

映与广东某有限公司的劳动纠纷问题。2022 年 3 月 8 日，申请

人向被申请人投诉广东某有限公司，称广东某有限公司没有把

劳动合同给申请人、劳动合同没有必备条款等。申请人投诉诉

求是：1.给一份劳动合同；2.恢复工作；3.赔偿失业损失。同

时，申请人提交了考勤卡，考勤卡没有显示工作单位等信息，

仅显示部分日期有打卡痕迹。

2022 年 3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予以立

案。3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向广东某有限公司发出《劳动保障监

察询问通知书》。3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对广东某有限

公司委托代理人曹某某进行调查询问。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

问笔录》主要记载：1.广东某有限公司参与涉案建设项目，并

与项目发包单位中国建筑某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；2.

申请人不是广东某有限公司的员工，其是涉案建设项目包工头

刘某某聘用的临时劳务人员；3.申请人的劳务费由刘某某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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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，申请人与广东某有限公司没有劳动关系；4.申请人提供的

考勤卡没有显示广东某有限公司的任何信息，不能证明与广东

某有限公司存在关联；5.广东某有限公司没有为申请人缴纳社

会保险费，也没有让申请人填写任何“登记表”“报名表”

等。

2022 年 3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涉案告知书，

主要记载：1.申请人与广东某有限公司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

在争议；2.根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一条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告知申

请人就投诉事项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办理。同日，被申请人

将涉案告知书邮寄给申请人。

另查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，请求确认申请人与广东某有限公司在

2022 年 1 月 14 日至 2022 年 3 月 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等。广

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3 月 15 日受理了申请人的仲裁

申请。

以上事实有投诉材料、审批表、询问通知书、授权资料、

调查笔录、涉案告知书、仲裁申请书、仲裁受理通知书及送达

回证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，被申请人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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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：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

实施劳动保障监察，履行下列职责：……（三）受理对违反劳

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、投诉；……”第二

十一条规定：“……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

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、仲裁或者已经提起

诉讼的事项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

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仲裁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

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，适用本法：（一）因确认劳动关系

发生的争议；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向被申

请人投诉广东某有限公司没有把劳动合同给申请人以及劳动合

同没有必备条款等事项。被申请人于同日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

进行立案处理，于 3 月 11 日向广东某有限公司发出询问通知

书，于 3 月 16 日对广东某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进行询问调查。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依法立案，并开展调查。综合申

请人提交的考勤卡以及对广东某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

录可知，申请人与广东某有限公司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

系存在争议。在被申请人处理申请人投诉事项期间，申请人就

其与广东某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已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向广州市
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因此，被申请人经调查

后，根据上述规定，告知申请人其投诉事项依照劳动争议处理

程序办理，并无不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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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作出的穗海人社监字〔2022〕第 50 号《劳动保障监察投

诉案件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办理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


